歸屬法條：登記原因標準用語
【公布日期文號】內政部99年7月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724817號令
【要旨】修正「登記原因標準用語」權利種類變更之意義規定
 【內容】

修正「登記原因標準用語」權利種類變更之意義規定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  附修正「登記原因標準用語」權利種類變更之意義規定
「登記原因標準用語」權利種類變更之意義修正規定

	登 記 原 因
	意     義
	土地標示部
	建物標示部
	土地建物所有權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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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備     註

	權利種類變更
	最高限額抵押權與普通抵押權互為變更所為之登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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